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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一人E语

电缆成了拦路虎

这个“电玩”太危险

@振东：暖阳高照，大地回春。
许多市民来到户外进行踏青游玩活
动，走进大自然，去亲身感受浓浓春
意。然而，笔者在济南天下第一泉五
龙潭景区、大明湖景区和泉城公园
等园区看到，个别市民遇到草坪就
踏，看见绿地就踩，把踏青变成了踏
草坪，有的甚至还在草坪上嬉戏打
闹，弄伤弄断刚刚发芽的绿草。希望
个别市民户外踏青游玩时，不践踏
草坪，不攀折花木，不乱丢垃圾，争
做文明市民和游客。

踏青莫真成“踏”青

安安全全检检查查就就应应出出其其不不意意

□朱慧松

13日，济南市食药监局网站通报
了近期食品生产企业飞行检查情况。
3月6日、12日对济南市8家食品生产
企业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
和直奔现场的飞行检查中，生产糕
点、桶装水、酿造食醋的3个厂家被检
出生产卫生条件、员工健康证明、企
业超范围生产等问题。（详见《齐鲁晚
报》14日C02版）

从以往情况来看，在很多领域都
存在“通风报信式”检查，一些职能部
门在检查前会发通知、打招呼，告知
检查时间、范围等信息。这样一来，给
了被检查单位从容的准备时间，而重
中之重则是掩盖工作中的各种问题
和漏洞。

到了检查时，检查者按部就班，
一路走马观花，看到的都是“好人好
事”，检查自然是顺利过关。对于检查

者来说，进行这样的检查方便省事。
对于被检查者而言，如此检查更是求
之不得，即便问题再多，平时的工作
做得再不好，只要做好迎检工作，就
能顺利过关。因此心存侥幸，日常工
作马虎敷衍。如此检查看似皆大欢
喜，实际上检查成了参观，不仅没有
实际意义，还可能导致问题被掩盖。
在很多领域，尽管职能部门检查不
断，但问题依旧频出，检查走过场恐
怕是一个重要原因。

而职能部门对食品生产企业进
行“飞行检查”，不发通知、不打招呼、
不听汇报和直奔现场，这样让被检查
者猝不及防，来不及进行准备，自然
能看到更多“原生态”的信息，从而将
问题揪出来，并及时解决，对违规者
进行查处。如此检查才能真正收到实
效。

希望“飞行检查”能推广开来，检
查就是要不打招呼、出其不意。

消消费费者者为为啥啥爱爱选选““33··1155””维维权权
□钟倩

近日，市民关先生向本报
反映，他买的号称50米防水的
美度手表，才戴了不到一个月
表盘内就已经起了两次雾。关
先生先后找商家讨个说法，商
家回复说，这个50米的防水只
是防冷水、不防热水，手表中的
水蒸气是关先生使用不当造成
的。（详见《齐鲁晚报》16日C06

版）
商家的说法俨然是逃避责

任，大玩文字游戏。现实生活
中，类似蒙骗消费者的行为屡

见不鲜，不少市民因此中招。而
让笔者关注的是，像关先生一
样，不少人为何选在“3·15”前
后进行维权。

每年“3·15”前后，维权事
件都会出现井喷，不少市民也
习惯在维权日期间购买商品，
或是进行维权与投诉，觉得有
媒体关注、比较放心，商家不会
耍滑头。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
象，是公民权利的倒置。

此现象也凸显出相关部门
日常监管无力，投诉渠道、维权
平台存在“中梗阻”，即上下热
中间冷、上下通中间阻、上下急

中间怠，最终倒霉的还是消费
者。可见，维权不能仅依靠“3·
15”，应强化每天都是维权日的
理念，既要重视线下的维权，也
要重视线上违法行为的治理，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营造良
好的消费氛围和市场秩序。

从另一方面说，近日正式
实施的《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处罚办法》大大提高了维权的
力度。然而，如何让新消法成为
钢牙利齿，筑成消费者权益保
护绿色网络，需要监管机制进
一步完善，畅通监管渠道，推进
公益宣传，提高市民维权意识

和主动权意识，唯有这样，才能
形成良好的维权新常态，才能
逐渐扭转“3·15”扎堆维权的现
象。

愿365天每一天都是“3·
15”，这不是神话，而是民生的
新关切与社会的新期待。希望
相关部门能够多措并举，切实
打通监管的“中梗阻”，提高监
管能力与执行力度，让监管真
正硬起来，依法维护消费者的
基本权益，净化整个消费环境，
这不仅是法治济南建设的重要
内容，也是城市管理工作的细
化与跨越。

别别只只收收费费不不担担责责
泰安的邱先生日前到省立

医院看病时，将车停在道路两
侧的停车位上，并向停车公司
的收费人员缴纳了看车费，可
没想到他的车在停泊期间被划
伤。当他要求收费人员为其承
担受损责任时，收费人员却告
诉他，他们收取的是公共资源
占用费，而不是车辆看管费，因
而不对车辆安全负责任。（详见

《齐鲁晚报》15日《交了停车费，
车辆受损自认倒霉？》）

这则报道让笔者很无语。
我不明白，在时下全国上下都
在讲法治建设的大环境下，停
车公司怎么还能有如此奇谈
怪论。

任谁都知道，停车缴费缴
纳的是车辆看管费。这个看管
费既包含场地占用费，又包含
车辆看管费，停车公司硬说是
单纯的“占用费”，总得有个法律

依据才是。假如车辆在停泊期
间，遇到盗贼破坏车辆或盗窃
车辆，收费人员有没有防范责
任呢？按照停车公司的说法进
行逻辑推理，他们岂不是也没
有责任了？

停车公司是“停车办”的所
属企业，“停车办”则是行使职能
的行政管理机构。法治社会要
求权利与责任对等，不对等就
难言公平公正，党政机关和企
事业单位是这样，停车办及停
车公司也是如此。公检法出现
了冤假错案尚且需要赔偿受害
人的损失，怎么停车公司由于
看管不力给车主造成了损失，
就没有赔偿责任了呢？此显然
与法理相悖，与法治相斥。停车
公司收取“公共资源占用费”可
能没有错，但就停车收费而言，
这占用费同时也是看管费，历
史是这样形成的，公众也是这

样共同认知的，你们如果想“另
类”，请拿出法律依据。

依照“合同法”法理，当车主
与停车公司完成了缴费、收费
程序，就意味着双方签订了合
同。这种合同是 保 管 看 护 合
同，而非场地租赁合同。既如
此，当事双方就应当按照约
定认真履行好各自的责任。
假如某方不履行合同责任，或
者履行责任不符合约定，给对
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就应当据
实理赔。停车公司以收取的是

“公共资源占用费”为由拒绝
理赔，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
的。像上述邱先生这种情况，
在全国各地并不少见，因此
产生纠纷并诉诸法律的，莫
不都是以收费方败诉而告终，
还望停车办及停车公司认真学
习法律法规，别割裂法律体系，
别拿着不是当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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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有话明说

□杨曙明

葛有么说么

爱爱心心零零钱钱盒盒怎怎样样待待得得更更久久些些

□穆静

近日洪家楼三小二年级的学生
捐出75元零钱，并利用废旧可乐罐、
纸盒等作为零钱盒，粘贴在洪家楼附
近的几个公交站牌处。他们希望乘客
在急需零钱时可以从零钱盒里取用，
等有钱时再将零钱放入，以此将零钱
流动起来，将爱心传递下去。

想必不少市民都有想乘坐公交
翻遍口袋都找不出零钱的尴尬，爱心
零钱盒无疑解了他们燃眉之急。设置
爱心零钱盒的举动虽小，却让人感受
到城市的温暖。

爱心零钱盒怎样待得更长一些
呢？一方面，要靠市民的自觉，取用者
能真正是所需零钱的，且其在有零钱
时能将零钱投入零钱盒。

另一方面，还要靠市民的监
督。早在济南之前，爱心零钱盒在

烟台不少公交站点已出现，有个别
站点就出现了零钱在大白天被拿
光的情况，而旁边市民虽然看到，
却没上前阻止。对个别不自觉的市
民，还要广大市民的监督才行，不
随便拿零钱是有素质的体现，而看
到不文明的行为能及时制止，则是
一种更高的素质。

此外，爱心零钱盒在济南还是小
学生的一项实践活动，是否能够推广
开来呢？是否能够更规范化一些呢？
比如设立相应的管理制度，盒子要标
准化一些，有专门的志愿者进行管理
维护，并定时锁起来。

倒回来说，其实，洪楼三小的实
践活动还可以继续进行，不只局限于
设置了零钱盒就算结束，还可鼓励学
生们设置起相应的管理制度，探讨如
何让零钱盒待得更久些，这样学生们
也能从实践中收获更多。

@甘泉：在洪楼南路北首东侧
的人行道上，一大堆电缆杂乱地搅
在一起，堆在井盖旁边约有大半年
时间了，至今没有人进行清理，导致
本来就很挤的人行道更挤，电缆成
了拦路虎，行人路过不得不绕着走。
在大白天行人还能看清躲一躲，当
遇到刮风下雨或晚上路灯不亮，行
人一不小心就会被绊个趔趄。在一
次下班时间，正逢人流高峰，笔者就
亲眼看到一骑自行车的老年人因躲
闪不及直接倒在了电缆上，幸亏只
是惊吓没有受伤。躺在地上的电缆
也不能成了没娘的孩子，希望产权
单位抓紧派人进行清理并入井封盖
复原。

@付文强：前几天外出办事，看
到几个孩子围着路边电杆旁的长方
形设施玩耍，他们扒着箱体上的细
网向里看，其中一个孩子还拿着一
根棍子不停地敲打箱体，对箱体上

“有电危险”的提醒和脚下踩着的地
线全然不顾。现在道路上有不少变
电箱，如果孩子贪玩不知道危险容
易发生意外。加强孩子安全教育很
重要，防止孩子因好奇发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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